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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工匠精神传承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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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们在生产中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理念态度。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具有相应的
社会基础，首先，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是工匠精神传承的物质基础；其次，要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最后，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参与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工匠；工匠精神；企业管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Ｃ９６１　　文献识别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３１５７（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７１－０２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们在生产中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理
念态度。２０１６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
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一经提出，立刻在社
会上引起热议。工匠精神的提出有其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由一个不发达国家逐渐过渡到一个
中等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越
来越突出，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型，由产品价值链的低端向
产品价值链高端转移，而这种转移需要创新，质量提升相配
合，因此，传承发展工匠精神对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社会工匠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中国有上千年的手工业发展史，在手工业的发展中，工

匠精神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的工匠精神逐
渐没落是由很多种因素造成的。中国工匠精神没落从历史
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旧有经济模式的崩溃。中国
传统手工业中的高品质产品面向上层社会和统治阶级，统治
阶级的需求使得传统的手工业者能够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收
入的利润，这在客观上为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提供了物质基
础，同时，统治阶级对传统手工业的重视，是工匠精神传承的
重要因素，自周朝以来，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的部门直接管
理并经营手工业，这种管理制度对手工业的工匠精神传承起
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传统
手工业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也随之崩溃，对工匠技艺及
工匠精神的传承影响较大。其次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对传
统工匠精神的继承。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我国形成了一套紧
密联系的集培训、研究、生产体系，在这种计划经济模式下，
虽然传统的旧的工匠学徒传承模式已经破坏，但是仍然建立
了与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新的学徒制及工匠精神传承模
式。最后是市场经济模式下工匠精神传承的重构。在我国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
的工匠精神传承遭到了破坏，国有企业生产、研究、培训之间
的紧密联系被割裂，工匠精神的继承失去了社会物质基础。
二、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是工匠精神传承的

物质基础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匠精神作为

一种精神形态，它的存在与发展必然有其相对应的物质基
础，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保证，工匠精神就不能得到传承
与发展。
我国传统手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均把统治阶级及上层社

会作为主要的需求对象，与中下层普通消费者相比，这些统
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对于产品的品质要求较高，为了追求更高

的享受，愿意为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这客观上促进了工匠
技艺的提高，使得工匠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用来提高产品
的品质，并因此获得较高的收入。
隋唐时期，工匠的地位逐渐提升，工匠的招募开始出现

以日计酬，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的手工业者的收入，因手工业
者的类型不同而不同，奴婢与服刑的囚徒一般没有收入，但
是长上匠因技艺高超在服役期满后，如继续服役，唐官府要
付给他们酬劳，唐六典记载：“凡诸州匠人长上者，则州率其
资纳之，随以酬雇”。长上匠待遇相对比较优厚，除了能享受
酬金月粮，还能免除课役和杂摇。柳宗元在《梓人传》中写
到，“指使群工”的技术工头是一般工匠的“受禄三倍”，由此
可见，在历史上，技艺高超的工匠能够获得不菲的收入，这意
味着有很多工匠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愿意潜心研究技艺，
并愿意将其高超的技艺传承下去，对学徒来讲，通过师徒制
这种学习方式，徒弟在未来也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这种高
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是工匠精神得以建立并传承的物质
基础。
因此，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让劳动者能切身感

受到工匠精神传承的价值，同时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系结构的国家工匠奖励制度，让有技术，有技艺的高
级技术人员有获得感、荣誉感是工匠精神传承的社会物质
基础。
三、尊师重教是我国工匠精神发展传承的文化

基础
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之所以能够得以传承发展，与儒家

文化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伦理是离不开的。儒家传统文化提
倡仁、义、礼、智、信，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此，在中
国传统文化里，师傅不仅仅负责传道、授业、解惑，还具有一
定感情色彩。
我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传承依赖学徒制，学徒制可以被认

为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朔到周朝，在古代，手
工艺的传承注重言传身教，师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师傅
不仅仅是传授技艺，还要把工匠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古代学
徒制的工匠精神蕴意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尊师爱徒的传统道
德；二是言传身教的教育模式；三是追求卓越的尽善尽美境
界。因此可以说，学徒制是工匠精神得以传承的一种有效方
式。从传承年代看，儒家文化发源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代，
学徒制起源要早于儒家文化，但是自儒家文化普及以来，学
徒制就与其紧密结合，成为学徒制传承的重要载体。
进入２１世纪，与古代学徒制相对应的小农经济已经不

复存在，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的社会经
济体制下，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学徒制，同时，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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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则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仍
然存在，这为我国建立现代学徒制提供了文化保障。在现代
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之对应的教育模式是现代职业教育，要
想建立现代学徒制，就需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通过校企合
作进行技能培养，培养方式则是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对于
学生的培养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在现代学徒制中，学生具有
双重身份，由职业院校的教师以及企业的师父进行“双导师”
教育。与古代学徒制相比，学生不仅要学习技术技能操作，
还要学习各种理论知识使其认知技能得到发展。现代学徒
制与古代学徒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古代学徒制中，师傅
与徒弟之间不仅仅是一种技艺传承、教育的关系，还存在剥
削关系，师傅无偿占有徒弟的劳动成果。但在现代学徒制
中，师傅与徒弟的关系包含在职业院校、企业之间的合作关
系之中，师傅与徒弟之间仅仅是一种教育与经验传承的
关系。
在现代学徒制中，办学主体不仅仅是学校，还有企业，学

校作为现代学徒制的重要参与方，是与现代社会教育的逐渐
普及分不开的，随着现代职业教育的逐渐发展，对劳动者的
教育职能逐渐从企业里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对工匠精神的传
承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其不利一面。一方面，将劳动者的教
育职能转移到学校能够使职业教育更专业，更有利于职业技
能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教育与企业的分离，客观上弱化
了工匠精神的继承。因此，如何结合学校、企业的各自优势，
对劳动者进行联合培养，成为现代学徒制发展无法回避的课
题之一。现代学徒制发展较好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企业是
否能作为主要办学一方是决定现代学徒制发展成败的关键
因素。在现代学徒制这个培养体系里，学校、企业共同承担
学生的培养，这种体系有利于学生的自我价值发现及实现，
有利于师傅对自我职业生涯的丰富和自我满足，有利于传播
企业文化，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
建立现代学徒制，要发挥职业教育院校的作用，进入２１

世纪，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及劳动力成本提高，经济增长
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中，农民工是我国企业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当经济开
始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劳动者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传统的以农民工为主题的劳动力
已不再适应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要求，企业劳动力的组成必然
由农民工向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受过一定职业教育的学生
转变。
四、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参与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工

匠精神传承的制度保障
我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产生与发展与官府的参与管理密

不可分，据记载，我国对工匠的最早记录来自周朝的《考工
记》，考工记将百工分为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
工等６大类、３０个工种，典籍详细记载了手工业生产技术、工
艺美术资料，以及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考工记”
记载的均为官匠，可见在周及春秋时期，官府就专门设立了
对工匠的管理部门，汉代的郑玄对“考工记”注说，“百工司空
事官之属”，“监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汉代管理手工业
的部门是少府和大司农。少府管理官府手工业，官府手工业
是指汉朝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并直接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手工
业，其主要为皇室、贵族及官僚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奢侈
品，另外也向军队提供兵器武备等。大司农管理官营手工
业，官营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不同，虽然同样是政府管理和
经营，但其产品并非只供给统治阶层，还面向社会、面向市

场，实际上是一种“专营生产”、“垄断经营”，其中最典型的是
盐官和铁官的设置及盐铁专营。由此可见，官府进行管理并
直接参与手工业生产，客观上促进了古代工匠技艺的提高及
工匠精神的传承。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是经济的主体，因此，

企业也应当是工匠精神传承的主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建立时间不长，还未形成有利于工匠精神传承的具有我
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制度，但是比较研究日、德等发达国家的
企业管理制度，我们发现，其均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有利
于工匠精神传承的企业管理制度，如德国企业在管理上施行
董监事会制度，监事会与执委会的分权制度。这个制度在公
司内部形成分权的制约关系，禁止监事会成员与执委会成员
兼职，监事会成员包括政府代表和经选举的职工代表，这从
法律上给予职工参与企业某些决策的权力，提升了职工自我
激励性和主观能动性，提升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日本企业
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
制”、“企业内工会”三大特征，这三种特征共同推进日本企业
经营管理的改善与提高。
同时，培养工匠精神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

提升产品质量的必由之路。企业要想获得长久发展，就必须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最
终需要依靠员工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工匠精神还是企业
塑造品牌形象的有效途径，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企业的
发展离不开企业文化建设，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离不开精神
激励，文化塑造，通过培养工匠精神，能够激发员工对企业高
度的认同感，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主人翁精神，不断推动企
业发展。由此可见，要想继承并发展工匠精神，就需要形成
有利于工匠精神传承与发展的企业管理制度。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仅仅企业建立有利于工匠精神

传承的企业管理制度还不够，作为市场的管理者，政府也需
要建立相关的制度体系，以支持并促进工匠精神的传承。以
德国为例，德国所奉行的经济模式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近
代德国工匠精神的发展受德国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大，在德国
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随着反垄断及社会保
障政策的实施，德国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努力在维持竞争
秩序和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平衡，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最终产生
了德国企业特有的组织管理结构。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工匠精神的形成、传承与发展是

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
社会转型期，要建立工匠精神，提升产品品质和创新能力，需
要不断培育完善工匠精神的相关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
建立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制度作保障的工匠精神传承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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